
本报讯 郑报融媒记者从昨日召
开的2017年度建筑垃圾管理及资源化
利用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市对建
筑垃圾的清运工作管理更加严格。我
市对使用“黑车”清运建筑垃圾的将予
以处罚，未密闭运输的渣土车每辆扣区
（管委会）1万元，私设垃圾场并接收垃
圾，每处将扣款50万元。对分包人员
监管不力的，将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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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车”拉渣土最高罚10万元
私设垃圾场并接收建筑垃圾每处扣所在区50万元

我市对各区（管委会）辖区内的建设（拆
迁）工地实行四级分包制度，分包责任人为区
（管委会）县级领导、区（管委会）城管执法局分
管副局长、乡（镇、办）科级分管领导、城管执法
队员。未能履行分包责任的，按我市规定实施
责任追究。

严格落实“七个百分之百”管理标准，即工
地周边百分之百围挡、物料堆放百分之百覆
盖、出入车辆百分之百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百
分之百硬化、拆迁工地百分之百湿法作业、渣
土车辆百分之百密闭运输、施工现场及污染指
数百分之百监控。

工地出入口应铺设硬质路面并安装车辆
自动冲洗设施，规模较小、工期较短的工地，可
采用简易硬化措施，并配备高压水枪等冲洗设
施。施工单位应配备专职冲洗保洁人员，确保
车身洁净和车轮不带泥上路。区（管委会）城
管执法局、乡（镇、办）对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施
工工地，一律停工整改，拒不整改的，予以黑榜
通报、媒体曝光。

施工单位不得与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手续的公司（“黑公司”）签订外运协议，不得
使用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的车辆
（“黑车”）清运建筑垃圾。工地所在的区（管委
会）城管执法局、乡（镇、办）应对工地使用车辆
情况加强日常监管，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应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与建筑市场诚信挂钩
联动机制，企业信用信息按照规定用于市场准
入、资质资格管理、招标投标、保证金缴纳、创
优评先等差别化管理。将未落实工地管理标
准、使用未经核准的运输公司和车辆、情节严
重的施工单位列入行业“黑名单”,实施重点监
管,在退出“黑名单”前禁止参加政府投资项目
的招投标。

根据会议规定，3月底前，各建筑渣土运
输公司必须对其名下所属未经核准的车辆进
行清理，逾期未完成清理的不予核发建筑垃圾
清运许可证。对于使用“黑车”的建筑渣土运
输公司，除按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外，还将
责令其停业整顿一周，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扣
分（每台次记50分），记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扬尘污染防治不力
将列入“黑名单”

根据会议精神，各区（管委会）要充
实执法力量，组成白班、夜班两个中队，
每个中队不少于 15人（正式执法队员
不少于 4人),开展运输车辆密闭不严、
无核准手续、沿途遗撒等违规问题的执
法查处工作。将巡查执法范围延伸至
四环外围，对主要出入市口、工地集中
的重点路段应安排专人，采取定点蹲守
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违规施
工工地和运输车辆。

城管、公安联合执法，每晚 9时至
次日 6时对各区（管委会）开展督导检
查和执法巡查。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对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故意污损、遮挡

号牌，超高、超速、闯红灯、闯禁行、上高
架、下隧道等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严格查处。

因违规运输引发致人死亡的交通
事故，交警部门应及时通报责任认定情
况。渣土车负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的
对清运公司停业整顿一周，致两人以上
（含两人）死亡的取消清运公司资质，同
时取消涉事渣土车的清运资质。在联合
执法中出现的不配合执法、阻挠执法、
暴力抗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进行违规
记分，情节严重的取消渣土车的清运资
质，同时核减所属公司车辆名额，对涉
嫌抗法人员交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3月底前，各公司对所属车辆北斗
定位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自查整改，如属
驾驶员故意损坏、关闭，逃避监管问题，
由运输公司负责督促其整改到位；如属
车载终端故障问题，应进行检查维修，
确保车载终端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将超速、不按规定时间营运、车辆
离线、车辆违规处罚情况作为记分重
点，对运输企业和车辆实施全面监管。
对记满分的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随时
取消清运资质。健全失信惩戒诚信激
励制度，对因违规记分、重大交通事故
等原因取消清运资质的车辆，相应核减
所属公司车辆名额。

我市采用区级执法、市级监督的管
理模式，各区（管委会）城管执法部门为
建筑垃圾处置执法主体，市级执法部门
主要负责建筑垃圾执法工作的指导、监
督、考核，以及跨区域、重大复杂案件的
查处。

将各区（管委会）对施工工地源头
监管情况列入月考评事项，出现施工单
位使用未经核准的运输车辆、工地出入
口未硬化、未安装冲洗设施、未及时查
处违规行为等问题的，对所在区（管委
会）、乡（镇、办）进行扣分。每月考评结
果计入城市精细化管理考评成绩，通报
至各区（管委会）并上报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

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交通违规行

为进行处罚和记分，城管执法部门根据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
对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密闭不严、
沿途遗撒、私拉乱倒等违规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

6月底前，各县（市、区）和各管委会
要筹建完善 1～2处建筑垃圾临时消纳
场，作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粉碎、
调剂、中转建筑垃圾的场所，面积应能容
纳辖区建筑垃圾堆存需求。对拆迁量
大,经处理后可就近就地回用的,鼓励采
用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置设备就地处置和
回用,提高利用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依据规定，辖区内私设垃圾场并接
收建筑垃圾，每处扣区（管委会）50万
元；运输车辆未密闭运输，每辆扣区（管

委会）1万元；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未
经核准的企业运输，每辆扣区（管委会）
10万元；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出现丢
弃、遗撒、乱倒等问题的，每平方米扣区
（管委会）1000元。

每年的运输公司考核暨运输车辆
年检结果作为公司清运许可证重新许
可的主要依据，对 2016年度渣土运输
公司考核结果排名后 3名的富顺公司、
利众公司和鸿富港公司给予通报批
评。从 2017年年度考核开始，考核成
绩排名倒数第一的渣土运输公司暂缓
办理清运许可证，进行停业整顿，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办理清运许可证。连续
两年排名倒数第一的渣土运输公司直
接取消清运资质。

白天黑夜不少于30人执法

采用区级执法、市级监督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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